
彰化優良食品工廠選拔 

申  請  表 

一、申請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       # 行動電話  

職稱  電子信箱  

二、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創立日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實收資本額 元 

公司登記地址 □□□ 

公司通訊地址 □□□ 

員工人數       人(需與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投保人數相符) 

工廠登記 □一般    □特登 登記編號  

工廠地址 □□□ 

主要營業項目  

三、申請審查 

近年是否曾受裁罰 

☐ 否 

☐ 是（請說明：年度、裁罰事由、改善完成日期） 

                                              

食品責任保險內容摘要 

• 投保金額（萬元） 

                                              

• 投保範圍（產品／通路） 

                                              

已建置或遵守之食安／品質制度

或規範 

☐ GHP ☐ HACCP ☐ ISO 22000  ☐ FSSC 22000 

☐ TQF  ☐ 其他               



（可複選） 

四、評分項目(以下選項無則免填) 

食品安全教育訓練與衛生管理 

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 3 小時職前食安訓練；在職從業人員每年應完

成至少 3小時之衛生教育訓練 

☐ 否 

☐ 是 

是否已擬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 否 

☐ 是 

主要產品 產品名稱:                     

是否有近三年新品或改良產品 

☐ 無 

☐ 有（請填：年度、產品名稱、創新重點） 

年度 創新重點 

  

  

  

包裝或食品科技應用 

（可複選） 

☐ 保鮮／延長保存技術 ☐ 食品安全包材設計  ☐ 環保與減

量包裝 ☐ 食品加工或製程創新 ☐ 數位追溯或智慧管理 

☐ 其他               

是否訂有永續／ESG 政策 

☐ 尚未訂定 

☐ 已訂定（公告或揭露方式）： 

 ☐ 內部文件 ☐ 官網 ☐ 其他：＿＿＿＿ 

環境永續與綠色生產（可複選） 

• 是否具備簡易節能行為(於日常營運中推動簡易節能作為等) 

☐ 是 ☐ 否 

• 是否具備具體環境友善措施(於使用環保包材、減塑等) 

☐ 是 ☐ 否 

• 是否具備進階永續管理實績(如碳盤查資料、導入節能設備) 

☐ 是 ☐ 否 



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 

• 是否有員工福利措施與職業安全環境規範：☐ 是 ☐ 否 

• 是否使用彰化原料或建立穩定契作關係：☐ 是 ☐ 否 

• 具有常態性公益回饋：☐ 是 ☐ 否 

是否參與政府或產業輔導計畫

（近三年） 

☐ 無 

☐ 有（請列：年度／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名稱  

是否有產學或地方合作案例 

☐ 無 

☐ 有（簡述合作對象與內容） 

                                              

品牌與市場成效 

• 主要通路（可複選）： 

☐ 實體通路 ☐ 電商 ☐ 外銷 

• 是否有消費者回饋或評價機制：☐ 有 ☐ 無 

是否具有完善消費者回饋系統 

☐ 無 

☐ 有（簡易說明） 

                                              

是否曾揭露 ESG 或永續成果 ☐ 永續報告書 ☐ CSR／ESG 專頁 ☐ 專案成果佐證 ☐ 無 

彰化原料使用比例 ☐ 30%以下 ☐ 40% ☐ 50%  ☐ 60%以上 

產品是否推廣彰化特色 

☐ 無 

☐ 有 

（簡述內容） 

                                              

 

  



五、承諾書 

1. 申請單位保證所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2. 申請單位保證於 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3. 申請單位保證最近三年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4. 申請單位保證非為陸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

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臺事業名錄為準)。 

5. 申請單位保證非為外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 

6. 申請單位保證公司狀態非為解散、撤銷或停業。 

7. 本案計畫書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本公司事實相符，並保證填表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

責任。 

8. 申請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應出席本計畫之各項活動。 

9. 如申請單位於申請期間內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違反相關法令或有損本選拔形象之情事，主辦

單位得撤銷其申請資格。 

10. 申請單位應確保所填報之各項內容與所附佐證資料均屬真實、正確且可供查證，如經評審委員或

主辦單位認定資料顯有疑義，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要，於評選期間或決選後，進行必要之文件查

核或實地訪視，作為評分或資格確認之參考依據。 

11. 如經查證有不實、誇大、冒用他人資料或與實際營運狀況明顯不符之情形，主辦單位得視情節影

響程度，予以扣分、不予給獎，或取消其申請資格。 

 

以上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與本公司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請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章)  

 

 


